
中西區交運會文件第 99/2017 號–附件 II  

 

要求改善山市街及加多近街非法左轉問題討論事宜  

 

運輸署的回覆：  

問題 1：  由相關部門回覆。  

  

問題 2：  在上述路口只有直行線而没有往其他方向的轉彎線，根

據本署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的交通燈設計，只有直行線

的路口是不會加設不准左轉或右轉的燈號。  

 

監視閉路電視不是本署職權範圍。  

  

問題 3：  本署在上述兩個路口，已經有以下措施，提示駕駛人士

在路口只可以直行而不可以轉彎 :  

 

(i )  已設有一對「只准向前直駛」交通標誌；  

(i i)  在路面的行車線已劃上「只准向前直駛」的道路標記； 

(i ii )  綠色直箭咀交通燈已指示駕駛者只可向前直駛，不可

以左轉或右轉；以及  

(iv) 左方路口已經改為方角形。  

 

以上措施已經清楚提示駕駛人士在該行車缐只可以直駛

而不能非法左轉。我們建議可加強執法以阻嚇非法左轉

問題。  

  

 (秘書處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收到 )  

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7 年 10 月  


